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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承擔

本集團於結算日並無任何重大資本承擔。

於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根據不可撤銷經營租約應付未來期間之最低租金如下：

其他物業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一年內 618 618

第二至第五年（包括首尾兩年） 773 1,082

1,391 1,700

14. 審核委員會

未經審核中期報告已由本集團之審核委員會審閱。

上市規則規定之其他資料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

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董事、主要行政人員之股本或債務證券權益

(i) 股份

於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按照證券（披

露權益）條例（「披露權益條例」）第29 條設存之登記冊所載之本公司股本權益如

下：

所持普通股數目

董事姓名 個人權益 公司權益

陳尚偉（附註） － 60,000,000

馬德鄰 380,000 －

附註： 該等本公司之股份由陳尚偉先生實益擁有之公司MCC814 (Holdings) Limited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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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除上文所述外，於本期間任何時間，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概無訂立任何安排，

致使本公司董事可藉收購本公司或任何其他法人團體之股份或債務證券而獲益。

主要股東

於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按本公司根據披露權益條例第16(1)條之規定設存之主要

股東登記冊所示，以下股東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10%或以上之權益：

股東名稱 所持股份數目 佔已發行股份總數之百分比

Charm Management Limited 200,000,000 28.08%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並不知悉任何股東持有本公

司股本10%或以上之權益。

最佳應用守則

根據本公司董事所知，概無任何資料足以顯示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違反或曾違反上市規則附錄14 所載之最佳應用守則。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已與管理層一同審閱本集團採納之會計政策及慣例，並討論內部控制及

財務申報事宜，包括與董事一同審閱截至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

核簡明賬目。


